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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豁免利得税 ( 深圳市人民政府债务票据 ) 令》

( 第 112 章第 87 条 )
(略去制定语式条文 ——2022年第 3号编辑修订纪录 )

 
 

[2022 年 3 月 31 日 ]

1. (已失时效而略去 ——2022年第 3号编辑修订纪录 )

2. 释义

在本命令中 ——
深圳政府债务票据  (Shenzhen MPG debt instrument) 指由深圳市

人民政府在香港发行的债务票据。

3. 豁免

 (1) 凡某人收取属以下项目的款项 ——
 (a) 就 ( 或须就 ) 深圳政府债务票据支付的利息；

 (b) 出售 ( 或以其他方式处置 ) 深圳政府债务票据而获得
的利润；或

 (c) 深圳政府债务票据到期赎回 ( 或于出示时赎回 ) 而获
得的利润，

或有属该等项目的款项累算归予某人，该人即获豁免，
无需缴付须根据本条例第 4 部就该等款项征收的利得税。

 (2) 须就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任何课税年度征收
的利得税，适用本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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